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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院持續研議量刑基本法草案 期建構完善妥適量刑法制
 大法官6.30就黨產條例釋憲案行言詞辯論
 線上司法影展 與民眾探討多元法律觀點
 職務法庭辦案期限 5.12修正7.17生效
2,3 陳學德／ 證券詐欺之交易因果關係 

―從102年度台上字第1294號判決談起（上）
4 法官學院防範疫情 取消7月下旬至9月上旬部分班期

追求量刑公平

【本刊訊】司法院於 5月 11日召開「刑
事案件量刑委員會研議委員會」第 7次會
議，由林輝煌秘書長主持，繼續討論刑事

案件量刑基本法草案內容。

司法院為進一步提升量刑之妥適性、

透明性、公平性，特籌組「刑事案件量

刑委員會研議委員會」，以評估成立量刑

委員會及訂定量刑準則之必要性，自 1月
6日成立，即持續定期召開會議，首先決
議先於司法院內部成立量刑推動委員會，

待發展成熟時，未來再轉型為獨立機關模

式之量刑委員會。嗣就刑事廳草擬之刑事

案件量刑基本法草案逐條討論，規範：量

刑推動委員會之立法目的、於司法院內設

置、職掌、委員人數、組成來源、資格、

任命方式、任期等事項。

本次會議，就刑事廳依前次會議委員

意見所修正之草案條文進行討論：

（一）草案第 11條第 1項，關於委員
會之會議決議事項，有委員認為第 4款
「委員之提案」宜有其他委員附議，且提

案事項宜限於量刑推動委員會辦理事項；

亦有委員認為此款無保留必要。就同條

第 2項關於會議決議之出席人數及表決人
數之規定，有委員認為出席人數宜修正為

「三分之二以上」；亦有委員提出可採以

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草案第 12條，關於量刑推動委
員會開會頻率、委員應親自出席及委員會

得視議題需要，邀請學者、專家、相關機

關（構）或團體與會提供意見等事項，刑

事廳彙整前次會議委員意見，調整其文字

為：由量刑推動委員會視會務運作情形彈

性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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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第 13條，關於量刑推動委

員會為辦理第 3條（業務職掌）所列事項，
有向其他機關請求協助必要時之處理，刑

事廳參採前次會議多數委員意見，以準用

行政程序法第 19條規定之方式定之。
（四）草案第 14條及第 15條部分，除

依前次會議討論，對調條次。關於第 14
條第 1款及第 2款之評估事項，有委員認
為量刑參考準則可能之影響，係屬量刑推

動委員會於訂定、修正或廢止量刑參考準

則時本應納入考量之事項，毋庸贅述，可

使第 1款及第 2款之文字更簡潔。亦有委
員認為各罪名量刑參考準則或先後訂定，

並有成效評估機制，宜參照外國立法例，

將訂定量刑參考準則後所生實務之影響，

列為後續參考準則訂定、修正及廢止案之

評估事項。

與會委員踴躍提供意見，有助於草案

之研擬，司法院將持續進行研訂工作，期

能儘速建構完善而妥適之量刑法制。

因應新制

職務法庭辦案期限 5.12修正 7.17生效
【本刊訊】為因應職務法庭移置於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職務法庭審理制度改為

一級二審制，以及法官法第 59條之 5第
1項之審結規定，司法院 5月 12日修正
職務法庭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並增訂上

訴、抗告案件之辦案期限，以資適用。修

正重點有：

一、通知法官及其審判長促請注意部

分，增訂上訴及抗告案件逾 4個月者，經
行言詞辯論之上訴案件及與上訴案件共卷

之抗告事件逾 5個月者，列冊通知。

二、增訂上訴案件逾 1年、經言詞辯
論者逾 1年 4個月者；抗告案件逾 7個
月、與上訴案件共卷之抗告事件逾 1年
者，列為遲延案件陳報司法院。

三、增訂「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得抗

告之裁定，因抗告結果影響訴訟程序之

進行者，其抗告之期間」，視為案件不 
遲延。

四、增列娩假、懷孕滿 20週以上之流
產假及連續病假逾 42日等情事，為辦案
期限應予扣除再接續計算之法定事由。

【本刊訊】司法院大法官於 5月 15
日作成決議，為審理 107年度憲三字第
15號、108年度憲三字第 9號、第 59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 4庭、第 6庭就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下稱黨產條例）第 2條、第 4條第
1款、第 2款、第 8條第 5項前段及第
14條規定聲請解釋案，定於 6月 30日
上午 9時於憲法法庭（司法大廈 4樓）
行言詞辯論。

本次言詞辯論之爭點題綱為：

一、黨產條例第 2條、第 8條第 5項
及第 14條規定部分：
（一）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

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

會）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不

當取得財產，是否就憲法保留之事項而

為規範？

（二）依黨產條例第 2條第 1項規定，
行政院設黨產會之組織，不受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限制，是否違反憲法

增修條文第 3條第 3項、第 4項有關國
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須依

集思廣益 多元論證

大法官 6.30就黨產條例釋憲案行言詞辯論
法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規定？

（三）依黨產條例第 2條、第 8條第
5項及第 14條規定，於行政院下設黨產
會，由黨產會主動調查並經聽證程序作

成認定附隨組織之處分，是否侵害司法

權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二、黨產條例第 4條第 1款關於「政
黨」之定義為：於中華民國 76年 7月
15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
法規定備案者之規定，是否屬於個案立

法而違憲？

三、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部分：
（一）黨產條例第 4條第 2款規定，

以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受政黨「實質

控制」，定義附隨組織，是否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

（二）黨產條例第 4條第 2款後段規
定，將「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

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

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納入附隨組織之定義範圍，是否

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其範圍是

否超出立法目的，違反比例原則？

法院首長異動
【本刊訊】司法院 5月 12

日召開 109年第 4次人事審
議委員會，決議調派最高法

院陳駿璧法官為智慧財產法

院院長。

法制動態

◎ 司法院 109年 5月 12日修正「職務法庭辦案
期限實施要點」，並自 109年 7月 17日生效。
◎ 司法院 109年 5月 8日修正「家事事件編號
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 18點、第 20點
及第 5點附件。（詳細內容請見司法院法學
資料檢索）

【本刊訊】為拉近與民眾距離，加強

推動法治教育，延續司法影展「讓民眾

從電影中發現日常生活的法律議題，讓

法律透過影像與社會對話」的初衷，近期

司法院與 Giloo紀實影音合作推出線上司
法影展「司法院 Class：為誰辯護？」，
讓民眾透過網路影音串流平台即可觀賞

臺灣及加拿大、美國、南韓、德國、香

港等地，精選司法議題、思覺失調及轉

型正義等多元面向之紀錄片，包含「沒

有刑責的罪犯」、「眼不見為淨」、「RBG：
不恐龍大法官」、「光州事件之謎：誰是

金君」、「不排除判決書」、「上帝的理賠

師」、「地厚天高」、「亂世備忘」、「兩生

門」、「共同正犯」及「最後的自由時光」

等 11部影片。
司法院期能透過本次線上司法影展，

藉由多元視角省思當下的社會議題，讓

民眾看見來自不同社會、不同角落、不

同情境的人，如何定義、尋找與追求所

謂的公平與正義；並讓備受討論的司法

議題，能以紀錄片較能接近紀實的形

式，陪伴大眾深入思考，希冀透過觀影

歷程學習、成長，進行豐富多元的思

辨，並且探討不同的觀點與法律概念，

讓司法更貼近民眾，也讓民眾從心認識

司法，達到司法與人民對話的目的。

司法院臉書並配合舉辦「司法院請你

看電影」活動，歡迎查閱。

線上司法影展 與民眾探討多元法律觀點
推動法治教育

「RBG：不恐龍大法官」海報


